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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发改〔2024〕9 号

关于浦江县外胡水厂供水价格改革的通知

浦江县农村饮用水管护服务有限公司：

为进一步理顺水价关系，规范城市供水价格，引导节约用

水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建部《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

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3〕2676号），

省发改委和住建厅《关于做好<城镇供水价格成本监审办法><

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>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发改价格〔2022〕

48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成本监审和履行听证等法定程序，现将

浦江县外胡水厂供水价格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制度

（一）“一户一表”居民用户

居民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，以年度为计量缴费周期。每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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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生活用水量分三级：268 立方米及以下为第一级，供水价

格为 1.70 元/立方米；超过 268 立方米至 456 立方米（含）为

第二级，供水价格为 2.55 元/立方米；超过 456 立方米以上为

第三级，供水价格为 5.10 元/立方米。

对户用水人口超过 4人的，每增加 1人，每级水量基数每

年相应增加 60立方米，可凭户口簿到县外胡水厂申请增加用水

基数或选择执行合表居民用户价格。

对居民自建房屋出租用于居住的，业主可选择执行合表居

民用户价格。

（二）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

户

供水价格为 1.80元/立方米。

（三）以上供水价格高于 1.70 元/立方米部分的收入，用

于供水企业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及保持水价稳定。

二、实行分类水价管理

供水价格分类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生活用水和特种用

水三类，具体分类执行范围和外胡水厂供水到户价格详见附件

1和附件 2。

三、超定额用水水费征收管理规定

外胡水厂供水管网范围内非居民用水户，根据《关于印发

<浦江县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意见>的通

知》（浦发改〔2020〕116号）规定，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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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困难群体实行水价优惠政策

外胡水厂供水管网范围内的低收入家庭，可凭有效证件

申请每户每月免费用水 10 立方米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本次供水价格改革自 2024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原《关于核

定外胡水厂供水试行价格的批复》（浦发改〔2021〕62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供水价格改革牵涉面广，工作量大，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
请你们不断提高供水质量，保障百姓安全用水。同时配合有关

部门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供水价格改革的顺利实施。

附件：1.城乡供水价格分类执行范围

2.外胡水厂供水到户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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